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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639� � � � �证券简称：华恒生物 公告编号：2025-051

安徽华恒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2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合肥市高新区长安路197号公司A1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8

普通股股东人数 3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92,555,26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92,555,26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7.08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7.08

注：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250,115,693股，其中公司回购专户中的股份数量为496,600

股，依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市公司回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本次股东会享有表决权

的股份总数为249,619,093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郭恒华女士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

决方式。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董事会秘书邓先河先生出席会议；副总经理刘忠诚先生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是否当

选

1.01

选举郭恒华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92,441,682 99.8772 是

1.02

选举郭恒平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92,341,656 99.7692 是

1.03

选举张学礼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92,441,659 99.8772 是

1.04

选举张冬竹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92,341,660 99.7692 是

1.05

选举樊义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92,347,662 99.7756 是

2、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是否当

选

2.01

选举陈继忠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92,341,058 99.7685 是

2.02

选举吴林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92,344,658 99.7724 是

2.03

选举WANG�FUCAI（王富才）先生为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92,341,059 99.7685 是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1

选举郭恒华女士为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9,701,309 98.8427

1.02

选举郭恒平先生为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9,601,283 97.8236

1.03

选举张学礼先生为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9,701,286 98.8425

1.04

选举张冬竹先生为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9,601,287 97.8236

1.05

选举樊义先生为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9,607,289 97.8848

2.01

选举陈继忠先生为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9,600,685 97.8175

2.02

选举吴林先生为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9,604,285 97.8542

2.03

选举WANG�FUCAI （王富

才）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9,600,686 97.817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2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2、议案1-2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洋、张诗韵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 参加会议人员与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

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安徽华恒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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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华恒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

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安徽华恒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2025年11月12日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选举产生了第

五届董事会非职工董事，与公司于2025年10月27日召开的2025年第二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出的职工代

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同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选举公司董

事长、各专门委员会委员、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代表等相关议案。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董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一）董事选举情况

公司于2025年11月12日召开了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 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郭恒华女

士、郭恒平先生、张学礼先生、张冬竹先生、樊义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同时采用累积投

票制的方式选举陈继忠先生、吴林先生、WANG� FUCAI（王富才）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本次股东会选举产生的5名非独立董事和3名独立董事， 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的1名职工代表董事

MAO� JIANWEN（毛建文）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届董事会董事自公司2025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就任，任期三年。

上述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简历详见公司2025年10月28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 披露的 《安徽华恒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48）及《安徽华恒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5-050）。

（二）董事长选举情况

公司于2025年11月12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董事长的议案》，同意选举郭恒华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相同。

（三）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选举情况

公司于2025年11月12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同意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如下：

董事会战略与ESG委员会组成人数为三人，分别为：郭恒华、张学礼、WANG� FUCAI(王富才)，其中

郭恒华为召集人。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组成人数为三人，分别为：陈继忠、吴林、郭恒平，其中陈继忠为召集人。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组成人数为三人，分别为：吴林、WANG� FUCAI(王富才)、郭恒华，其中吴林为召

集人。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组成人数为三人，分别为：吴林、WANG� FUCAI� (王富才)、樊义，其中吴

林为召集人。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相同。

二、高级管理人员聘任情况

2025年11月12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

案》，同意聘任郭恒华女士为公司总经理；同意聘任张冬竹先生、樊义先生、MAO� JIANWEN（毛建文）

先生、刘忠诚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同意聘任樊义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同意聘任邓先河先生为公司

董事会秘书。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均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证券交易所处罚的情形。 董事会秘书邓先河先生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董事会秘书任职培训

证明，其任职资格已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且无异议。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财务

负责人的聘任事项同时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郭恒华女士、张冬竹先生、樊义先生、MAO� JIANWEN（毛建文）先生简历详见公司2025年10月28

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安徽华恒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

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8）及《安徽华恒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第五届董

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0），刘忠诚先生、邓先河先生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

三、证券事务代表聘任情况

2025年11月12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

议案》，同意聘任曾苗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开展工作，任期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

期相同，个人简历详见附件。 曾苗先生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任

职资格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四、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长安路197号

电 话:0551-65689046

电子信箱:ahb@ehuaheng.com

特此公告。

安徽华恒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3日

附件：第五届董事会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刘忠诚先生，1972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武汉大学法律硕士。 曾任安琪酵母股份有限

公司党委副书记、监事会主席、总法律顾问，宜昌国有资本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湖北三峡金融

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宜昌市金融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忠诚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

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

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刘忠诚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

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邓先河先生，1989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北京大学学士，University� of� Florida硕士，

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董事会秘书任职培训证明。 曾任ExxonMobil产品部经理，兴业证券经济

与金融研究院高级副总裁、化工组负责人，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化工组负责人、首席分析师。 2025年4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邓先河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

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

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邓先河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

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曾苗先生，1995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合肥工业大学金融硕士，曾就职于国轩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2022年1月加入公司，2025年4月至今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曾苗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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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现金管理业务名称：结构性存款。

● 现金管理金额：合计人民币10,000万元。

● 已履行的审议程序：有关事项已经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本公司” ）第

九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第九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查通过。

● 特别风险提示：尽管结构性存款风险低，但不排除其受市场波动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

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一、现金管理情况概述

（一）现金管理目的

为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

合理利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可更好地实现资金保值增值，增加公司收益，维护股东

利益。

（二）现金管理金额

公司在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科技支行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专用结算账户中认购人民币10,000

万元结构性存款产品。

（三）资金来源

1.资金来源情况

本次认购结构性存款产品的资金来源为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建大厦支行以协定存款方

式存放的资金合计人民币10,000万元。

2.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

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1748号），本公司于2025年3月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

为人民币4,702,819,999.17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4,679,236,514.71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已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德师报(验)字(25)第00062

号）。

发行名称 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

募集资金到账时间 2025年3月12日

募集资金总额 470,282.00��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467,923.65��万元

超募资金总额

√不适用

□适用，______万元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名称 累计投入进度（%）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

深圳外环高速公路

项目深圳段

28% 2028年12月

偿还有息负债 100% 2025年4月

是否影响募投项目实施 □是 √否

（四）现金管理方式

1、本次现金管理的基本信息

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制度等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管理与专款专用。 公司编制了月度

滚动资金使用计划，确保募集资金满足募投项目支付需求，在预留足够资金额度后，将暂时闲置的募集

资金用于现金管理。 在现金管理过程中，公司严格匹配产品期限与项目资金支付计划，确保不会因产品

期限问题影响项目进度。

公司本次认购的人民币10,000万元结构性存款产品为银行理财产品，详情见下表：

产品名称 受托方名称

产品

类型

风险等

级

有

无

结

构

化

安

排

产

品

期

限

产品金

额

收益类型

预计年化

收益率

（%）

是否构

成关联

交易

是否符

合安全

性高、流

动性好

的要求

是否存

在变相

改变募

集资金

用途的

行为

对公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2025

年第61期48天

C款

江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深圳科技支

行

结构

性存

款

低风险

型

无

48

天

5000万

元

保本浮 动

收益

1.2%或

2.2%

否 是 否

对公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2025

年第61期48天

B款

江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深圳科技支

行

结构

性存

款

低风险

型

无

48

天

5000万

元

保本浮 动

收益

1.2%或

2.2%

否 是 否

注：根据产品说明书，以上两笔结构性存款预计收益金额约为22.67万元。

（五）最近12个月截至目前公司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情况

根据本公司于2025年3月21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授权，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建设、募集资金使用计划、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本公司可以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现金管理产品。 现金管理产品余额不超过人民币30亿元，自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12个月内可循环滚动使用，每个现金管理产品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最长不超过12个月。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情况见下表：

序号 现金管理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万元）

实际收回本金（万

元）

实际收益（万元）

尚未收回本金金额

（万元）

1 结构性存款 320,000 20,000 94.19 300,000

2 其他：七天通知存款 464,000 464,000 623.79 0

合计 717.98 30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30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11.03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利润（%） 246.26

募集资金总投资额度（万元） 300,000

目前已使用的投资额度（万元） 300,000

尚未使用的投资额度（万元） 0

注：根据本公司董事会授权，本公司可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募集资金余额，协定存款期限自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二、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5年3月21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及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募集资金余额的议案》。公司于同日召开的第九届监事会

第三十一次会议审查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及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募

集资金余额的议案》。 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此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

有关详情可参阅公司日期为2025年3月21日的《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及

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募集资金余额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5-031）。

三、本次现金管理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本次认购的结构性存款产品风险低，但不排除该项业务受宏观经济、市场影响产生不确定性。 为最

大限度降低风险，本公司采取以下措施予以应对：

1、公司严格按照《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

一规范运作》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资金管理制度》《理财投资业务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定，

开展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保本型的现金管理产品，并通过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或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专户

办理，确保现金管理资金安全合规。

2、公司现金管理业务由专业财务人员负责日常管理与操作，投资决策遵循审慎原则，履行合规审核

及审批程序。

3、公司财务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现金管理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

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现金管理风险，并每半年将现金管理情况通过《募集资金专项报告》

向董事会报告；公司内审部门至少每半年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检查一次，并向审核委员会报告

检查结果。

4、公司独立董事、审核委员会及监事会将持续关注募集资金实际管理与使用情况。独立董事必要时

可以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鉴证报告。

5、公司将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对现金管理的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本次现金管理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认购江苏银行结构性存款，属于保本型产品，风险可控。 公司认购上述结构性存款产品是在确

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 不会影响公司日常资金周转和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开展，亦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 认购上述结构性存款产品有利于提

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收益，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会计处理方式及依据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公司本次认购结构性存款产品通过“交易

性金融资产”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投资收益”等会计科目核算（具体以年度审计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2日

证券代码：600548� � 股票简称：深高速 公告编号：2025-095

债券代码：188451� � 债券简称：21深高01

债券代码：185300� � 债券简称：22深高01

债券代码：240067� � 债券简称：G23深高1

债券代码：241018� � 债券简称：24深高01

债券代码：241019� � 债券简称：24深高02

债券代码：242050� � 债券简称：24深高03

债券代码：242539� � 债券简称：25深高01

债券代码：242780� � 债券简称：25深高Y1

债券代码：242781� � 债券简称：25深高Y2

债券代码：242972� � 债券简称：25深高Y3

债券代码：242973� � 债券简称：25深高Y4

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5年度深圳辖区上市公司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参加

由深圳证监局和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指导、 深圳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

办的“2025年度深圳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 网站（http://rs.p5w.net），或关

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2025年11月20日（周

四）14:30-17:00。 届时公司高管将在线就公司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项目进展、融资计

划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深圳高速公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2日

证券代码：600004� � � � � � � �证券简称：白云机场 公告编号：2025-056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东南工作区空港南横四路综合服务大楼三区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7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414,051,61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9.747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总经理王晓勇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6人，独立董事李孔岳先生因其他公务活动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段冬生出席本次会议；副总经理张建诚先生，总会计师王利群先生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聘请202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11,179,294 99.7968 2,484,970 0.1757 387,350 0.0275

2、议案名称：《关于聘请2025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11,210,719 99.7990 2,457,970 0.1738 382,925 0.0272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10,978,019 99.7826 2,611,170 0.1846 462,425 0.0328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10,949,419 99.7806 2,636,570 0.1864 465,625 0.0330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99,693,745 98.9846 13,681,219 0.9675 676,650 0.0479

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98,731,673 98.9165 14,642,791 1.0355 677,150 0.0480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98,397,323 98.8929 15,152,366 1.0715 501,925 0.035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聘请2025年度财

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57,434,742 95.2371 2,484,970 4.1205 387,350 0.6424

2

《关于聘请2025年度内

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

案》

57,466,167 95.2892 2,457,970 4.0757 382,925 0.635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2、4-7项为普通决议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审议通过； 议案3为特别表决

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的2/3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奋迅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英哲、翁文涛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

合法，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3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561� � � � � � � � � � �证券简称：江西长运 公告编号：2025-056

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平安西二街1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9,485,45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2.001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表决方式符合 《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晓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6人，刘磊董事、张小平董事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4人，徐志芳监事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财务总监傅琳雁女士、副总经理占梁先生、董事会秘书魏春云先生出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8,267,654 98.9808 1,216,400 1.0180 1,400 0.0012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8,241,454 98.9589 1,242,600 1.0400 1,400 0.0012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8,241,654 98.9590 1,242,400 1.0398 1,400 0.0012

4、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

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8,180,454 98.9078 1,302,100 1.0898 2,900 0.0024

5、议案名称：《关于为子公司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8,179,653 98.9071 1,302,901 1.0904 2,900 0.0024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6、《关于增补刘志坚先生和魏春云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6.01

选举刘志坚先生为公司第十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7,689,801 98.4972 是

6.02

选举魏春云先生为公司第十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7,605,956 98.4270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

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5,168,001 80.9296 1,216,400 19.0485 1,400 0.0219

4

《关于续聘大信会计师

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

伙） 为公司2025年度

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

审计机构的议案》

5,080,801 79.5640 1,302,100 20.3906 2,900 0.0454

5

《关于为子公司借款提

供担保的议案》

5,080,000 79.5515 1,302,901 20.4031 2,900 0.0454

6.01

选举刘志坚先生为公

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4,590,148 71.8805

6.02

选举魏春云先生为公

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4,506,303 70.5675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1项议案涉及特别决议表决，获得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海涛律师、鲍嘉骏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特此公告。

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3日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部分销售机构为富兰克林国海亚洲（除日本）机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C类）销售机构并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一、为了更好的满足投资者的理财需求，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

定自2025年11月13日起，新增下列销售机构为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的销售机构。 详情如下：

1、具体代销基金及业务开通如下表所示：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是否开通

转换

是否开

通定投

定投起点

金额(元）

是否费率

优惠

富兰克林国海亚洲（除日本）机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C类）

021662 否 是 1 否

2、代销机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销售机构名称

1. 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2. 北京新浪仓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相关事项

1.申购金额

投资者可到上述销售机构申请开办定投业务并约定每期固定的投资金额， 该投资金额即为申购金

额。 本公司旗下基金的定投业务每期最低申购金额如上表所示，但如上述销售机构规定的最低定投申购

金额高于以上限额的，则按照其规定的金额执行。 定投申购金额的上限以本公司相关公告为准。 定投业

务不受日常申购的最低数额限制。

2.业务规则和办理程序

除每期最低申购金额限制外，定投业务的具体业务规则以上述基金最新的产品资料概要、招募说明

书、《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管理规则》和本公司《基金定期定额申购业务规

则》的规定为准。

三、重要提示：

1．本公告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2．投资者欲了解详细信息，请仔细阅读相关产品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和《国海

富兰克林基金管理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管理规则》。

3．具体投资者范围、办理平台及程序应遵循上述代销机构的相关规定。

4．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盈利或

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金管理人所管理的其它基金的业

绩并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本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基金投

资风险和本金亏损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和产品资料概要

等相关基金法律文件，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

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适合自己的基

金产品。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

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

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kenterui.jd.com

客户服务热线：95118

2）北京新浪仓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https://fund.sina.com.cn

客户服务热线：010-6267-5369

3）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www.ftsfund.com

客户服务电话：400-700-4518、95105680、021-38789555

特此公告。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13日

证券代码：600557� � � � � � � �证券简称：康缘药业 公告编号：2025-036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实际控制人肖伟先生的一致行动人肖立皓先生、赵

诗文女士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以及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 近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以集中竞价的方式， 以自有资金增持公司股份合计8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0141%， 累计增持金额1,

252,109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增持不触及权益变动报告义务。

● 本次增持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公司于近日接到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的通知，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以及对公司长期投资价

值的认可，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80,000股。 现将有关情

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增持主体名称 肖立皓

增持主体身份

控股股东或实控人 □是 □否

控股股东或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 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__________

增持前持股数量 0股

增持前持股比例

（占总股本）

0%

增持主体名称 赵诗文

增持主体身份

控股股东或实控人 □是 □否

控股股东或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 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__________

增持前持股数量 0股

增持前持股比例

（占总股本）

0%

上述增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江苏康缘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简称“康缘集团” ）

176,173,467 31.1173

公司实际控制人肖伟先生之控股公

司，公司的控股股东

上海银叶投资有限公司－银

叶攻玉10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简称 “银叶攻玉10号基

金” ）

11,945,196 2.1099

康缘集团通过上海银叶投资有限公

司设立并全额认购银叶攻玉10号基

金份额

肖伟 17,003,232 3.0033 公司实际控制人

南京康竹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简称 “南京康

竹” ）

2,478,700 0.4378

南京康竹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江苏康

仁医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系康缘集

团的全资子公司

肖立皓 0 0

肖伟先生之亲属

赵诗文 0 0

合计 207,600,595 36.6683 /

二、增持股份情况

增持主体名称 肖立皓

增持股份种类 无限售条件流通A股

增持股份实施期间 2025年11月10日

增持股份

对应方式及数量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增持40,000股

增持股份金额 625,579元（不含交易费用）

增持股份比例

（占总股本）

0.0071%

增持完成后增持主体 (及其一致行动人)持

股数量

207,680,595股

增持完成后增持主体 （及其一致行动人）

持股比例

36.6824%

增持主体名称 赵诗文

增持股份种类 无限售条件流通A股

增持股份实施期间 2025年11月10日

增持股份

对应方式及数量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增持40,000股

增持股份金额 626,530元（不含交易费用）

增持股份比例

（占总股本）

0.0071%

增持完成后增持主体 (及其一致行动人)持

股数量

207,680,595股

增持完成后增持主体 （及其一致行动人）

持股比例

36.6824%

本次增持后，肖伟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后续暂无增持计划，如未来有增持计划或增持行为，将严格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律师专项核查意见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就本次增持发表了专项核查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增持的增持人具备实施

本次增持的主体资格；本次增持行为符合《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

尚需就本次增持情况进行披露；本次增持依法免于发出要约。

四、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本次增持行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一一股份变动管理》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的相关规定。

2、实施本次增持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2日

证券代码：601326� � � � � � � � � �证券简称：秦港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3

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二审立案受理。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二审被上诉人之一。

●涉案的金额：约人民币55977.43万元。

●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由于二审审理情况尚未明确，目前无法判断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

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最终实际影响以法院审理结果为准。

一、有关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2022年12月28日，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江铜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江铜” ）的《民事起诉状》和天津海事法院《应诉通知书》等材料。江铜以海事侵权纠纷为由，请求

宁波和笙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秦皇岛外代物流有限公司、中国秦皇岛外轮代理有限公司、公司连带赔偿

货物损失约7.83亿元，并承担诉讼费、保全费。 详见本公司于2022年12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

露的《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5）。

2024年8月，天津海事法院就本案作出（2022）津72民初1202号之一、（2022）津72民初1203号之

一、（2022）津72民初1204号之一、（2022）津72民初1205号之一和（2022）津72民初1206号之一的民

事裁定书，驳回江铜的起诉。 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秦皇岛港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29）。

二、有关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了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送达的《应诉通知书》，上诉人江铜不服天津海事法院作出

的(2022)津72民初1202、1205、1206号裁定，向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已立

案，案号为（2025）津民终340、341、342号。

三、前次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进展

截至本公告日，除已披露的诉讼事项外，本公司2024年8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秦皇

岛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29） 提及的其他诉讼案件最新进展情

况如下：

序号

原告/

申请人

被告/被申请人 案由

诉讼（仲裁）

请求

涉案金额

（万元）

案件进展

1 公司

秦皇岛汇正商贸有限

公司

港口作业纠

纷

诉请对方支付货物堆

存保管费

985.29

就场存货物

实现留置权

2 公司

秦皇岛汇博石油有限

公司

海洋开发利

用纠纷

诉请支付土地占有使

用费及城镇土地使用

税

774.31

终结本案执

行

3 公司

秦皇岛炫邦商贸有限

公司

港口作业纠

纷

诉请支付库场使用费 121.63

终结本次执

行程序

4 公司 张金祥、田玉华

港口作业纠

纷

诉请支付库场使用费 133.68

终结本案执

行

5

陕西鼓风机

（集团）有限公

司

秦皇岛外代物流有限

公司、公司

进出口代理

合同纠纷

对方诉请交付铜精矿

69208.55（已变

更为46881.01）

天津海事法

院已经恢复

审理，尚未开

庭

6

中国化纤有限

公司

秦皇岛外代物流有限

公司、葫芦岛瑞升商贸

有限公司、宁波和笙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公司

海事海商纠

纷

对方诉请赔偿货物损

失及利息、律师费、保

全费

6171.40

裁定驳回起

诉，已结案

7

中国化纤有限

公司

秦皇岛外代物流有限

公司、葫芦岛瑞升商贸

有限公司、宁波和笙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公司

海事海商纠

纷

对方诉请赔偿货物损

失及利息、律师费、保

全费

21453.59

裁定驳回起

诉，已结案

8

安徽普来泽贸

易有限责任公

司

秦皇岛外代物流有限

公司、宁波和笙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中国秦皇

岛外轮代理有限公司、

公司

合同纠纷 对方诉请赔偿损失 17836.33

裁定驳回起

诉，已结案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此次为江铜就同一案件提起的上诉，由于二审审理情况尚未明确，目前无法判断本次诉讼对公司本

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最终实际影响以法院审理结果为准。

公司已选聘专业律师团队积极跟进案件进展情况，全力、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并根

据法律法规的要求，对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秦皇岛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3日

证券代码：002548� � � � � � � � � �证券简称：金新农 公告编号：2025-082

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整数倍的公告

控股股东广州金农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金新农）于2025年11月12日收到控股股东广州

金农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金农产投或控股股东）《关于股份变动触及1%整数倍的

告知函》，金农产投于2025年11月06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金新农股票2,345,410股，2025年11月12

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金新农股票6,630,455股，合计减持股份8,975,865股，减持的股份来源于此

前通过集中竞价方式买入的股份。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0号一一股份变动管理》等相关规定，本次减持无需预披露减持计划。

本次减持导致金农产投的持股比例由31.3552%变动为30.2714%，权益变动触及1%整数倍。 具体如

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广州金农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 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西路161号中泰国际广场写字楼32层3201自编A07室

权益变动时间 自2025年11月06日至2025年11月12日

权益变动过程

公司控股股东金农产投于2025年11月06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金新农股票2,345,410

股，2025年11月12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金新农股票6,630,455股， 合计减持公司股份

8,975,865股，持股比例变动-1.0838%。

上述事项导致公司控股股东金农产投持股比例由31.3552%变动为30.2714%， 权益变动触

及1%整数倍。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

发生变化。

股票简称 金新农 股票代码 002548

变动方向 上升□ 下降√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

（A股、B股等）

增持/减持/其他变动

股数（万股）

增持/减持/其他变动

比例（%）

A股 -8,975,865 -1.0838%

合 计 -8,975,865 -1.0838%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

（可多选）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

比例(%)

合计持有股份 25,967.54 31.3552 25,069.95 30.271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5,967.54 31.3552 25,069.95 30.2714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 意向、

计划

是□ 否√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法》《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

况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否存

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及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说明（如适用）

本次增持是否符合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规定的免于要约收购的情形

不适用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公

司股份的承诺

不适用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2日


